
2023年上海税务局关于试点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哪
些种类的发票？

产品名称 2023年上海税务局关于试点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
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哪些种类的发票？

公司名称 申与城（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部

价格 2000.00/件

规格参数 税务问题:免费提供地址 免费营业执照
核定征收:核定征收 免费申报 免费年检
全国:为企业降低60%的问题，正规可靠

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699号A栋1407-1408室

联系电话 15692187888 15692187888

产品详情

2023年上海税务局关于试点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哪些种类的发票？

答：试点纳税人中，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升级后新设立登记且未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纸质专票和
纸质普票的（简称“新办试点纳税人”），可以且应当通过电子发票服2023年上海税务局关于试点纳税
人可以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哪些种类的发票？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如何确定？

答：一、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1986）财税地字第8号
）规定：“十九、关于新建的房屋如何征税？纳税人自建的房屋，自建成之次月起征收房产税。纳税人
委托施工企业建设的房屋，从办理验收手续之次月起征收房产税。纳税人在办理验收手续前已使用或出
租、出借的新建房屋，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       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3〕89号）规定：“二、关于确定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问题(一)购置新建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
税。(二)购置存量房，自办理房屋权权属转移、变更登记手续，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签发房屋权属证书
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出租、出借房产，自交付出租、出借房产之次月起计征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四）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出租、出借本企业建造的商品房，自房屋使用或
交付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       三、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86号）规定：“以出让或转让方式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由受
让方从合同约定交付土地时间的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同未约定交付土地时间的，由受让方从
合同签订的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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